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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称：通葡股份       证券代码：600365       编号：临 2016-018 

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吉林省医药产业基金合伙企业进展情况的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16年 5月 13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议案》。为

加快公司的产业发展，公司拟出资 2亿元人民币与吉林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

林省投”）、北京鼎典泰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典资本”）等共同出资设立投

资基金，最终名称以工商核准登记名称为准。详情请见 2016年 5月 14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披露的公告。 

（二）根据《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吉政发[2016]13

号），“十三五”期间，吉林省将重点推进医药健康产品制造业升级壮大与医药健康服务业

提速发展，壮大医药健康产业规模。为抓住这一有利机遇，充分利用吉林省内丰富的医药行

业、企业资源，寻求与公司产业拓展有利的投资标的，把握战略性投资机会，实现公司外延

式发展，公司拟出资2亿元人民币与吉林省投、鼎典资本等共同出资设立投资基金。  

本次交易未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该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投资基金进展情况 

吉林省医药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起人协议》己经签署完毕，协议相关

内容如下： 

（一）签约各方 

甲方：吉林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鼎典泰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事务合伙人） 

丙方：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二）基金名称 

吉林省医药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称，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名称

为准）【以下简称：基金】。 

（三）基金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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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投资总额和首期出资 

基金认缴出资总额（总规模）为 100 亿元，首期出资 50 亿元。其中甲方出资人民币 8

亿元，占基金总规模的 8%；乙方出资人民币 2 亿元，占基金总规模的 2%；丙方出资人民币

2亿元，占基金总规模的 2%。其余资金由基金管理人（即本协议乙方）负责向其他机构募集，

其中资金中的优先级有限合伙人的确定需征得劣后级有限合伙人同意。 

（五）营业期限 

自成立之日起 7年，经基金各出资人一致同意，可延长经营期限；本协议项下基金《营

业执照》核发之日为其成立之日。 

（六）经营范围及投资领域 

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业务、为企业提供管理服务业务等（以工商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登记

的经营范围为准）。 

（七）合伙人大会 

基金合伙人大会由基金全体合伙人组成，为基金最高权力机构。合伙人大会所作的决议

必须经代表实缴出资额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合伙人通过；特别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基金

清算、普通合伙人变更、合伙人变更出资份额等）须经全体合伙人通过。 

    （八）基金委托管理及管理费 

各方一致同意，委托乙方为本协议项下基金管理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普通合伙

人），履行管理人职责。 

基金年度管理费为基金实缴出资总额扣除已退出项目投资本金后的 2%，该等管理费应

由基金每年向基金管理人支付一次。 

（九）收益分配 

基金退出投资项目时，基金管理人可分配净收益按行业惯例协商确定。具体分配原则为

优先级合伙人“按年支付固定收益”；其他基金收益，全体合伙人采取“先回本后分利，先

LP后 GP”。 

具体分配顺序及比例如下： 

A、基金在支付完成优先级合伙人当年及之前全部年度的固定收益后（如有），如有收

益，则优先返还优先级合伙人之累计实缴出资数额，直至各优先级有限合伙人收到的数额达

到其实缴出资数额，如有余额。 

B、返还劣后级有限合伙人之累计实缴出资数额，直至各劣后级有限合伙人收到的数额

达到其实缴出资数额，如有余额。 

C、返还普通合伙人之累计实缴出资数额，直至普通合伙人收到的数额达到其实缴出资

数额。如有余额。 

D、支付普通合伙人业绩奖励，即以上分配之后余额的 20%归于普通合伙人，80%归于本

基金其他除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外的全体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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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亏损承担 

如基金出现亏损，在清算过程中，先返还优先级有限合伙人本金，如有剩余返还劣后级

有限合伙人本金，最后返还普通合伙人本金。 

（十一）争议的解决 

各方就本协议的履行有争议时，应尽可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应将该等争议

提交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解决。 

（十二）其他 

如各方及其他合伙人签署的基金合伙协议与本协议存在不一致之处，以合伙协议为准。 

 

三、备查文件 

吉林省医药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发起人协议。 

 

特此公告。 

 

 

 

 

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5月 31日 

 


